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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法解释函令

———基于台湾地区税法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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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征税权力作为一种“事关毁灭的权力”，其行使必须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但在税收稽征实践

中，真正起作用的往往却是主管机关发布的浩如烟海、频繁变更的解释函令，税收法定原则实有被架

空之危险，因此必须将税法解释函令纳入法治化轨道。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众多的“行政法院”判决、一

系列“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以及税法学者、行政法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与

较成熟的实践经验。在台湾地区，税法解释函令性质上属于不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规则，对

税收稽征机关及其公务员有拘束力，对人民及司法机关并无拘束力，解释函令不是税法的法源，制订

解释函令必须遵循租税法律主义原则，及依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合乎目的的、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的解释。台湾地区相关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税法　解释函令　租税法律主义　行政规则　法规命令

“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征税作为公法上无对待金钱给付的行为，直接侵犯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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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税权的宪法控制研究”（１３ＹＪＡ８２０００６）、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项目“税权的宪法控制研究”（２０１３ＳＪＤ８２０００４）、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项目之成果。

江苏理工学院财税法学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教研一部讲师。



财产权，必须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因此税收法定是一项宪法性基本原则。〔１〕但我国存在的问

题是税收领域行政权独大，除了多数税种的开征尚未实现全国人大立法外，更突出的一个现象是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做出大量的有关税法解释、适用的“通知”“意见”“公告”“办法”等（为行文方

便，以下统称函令），加上省及省以下各级税务机关规范本区域范围内征税事项的文件，其数量用

浩如烟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事实上，在税收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正是这些函令。因此，税收

领域基础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有被架空的危险，公民宪法财产权受到直接的威胁。征税权力

作为一种“事关毁灭的权力”，学者指出，现代国家必须确实加以警觉，“如不实时加以防阻，则宪法

所保障之自由与权利，亦将失其意义”。〔２〕可以说，规范税收领域的函令是限制征税权力滥用的

核心内容，因此，财税行政机关对税法所作的解释其性质为何、是否可以成为征税的依据，实有从

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之必要。我国台湾地区亦存在前述类似情况。台湾地区课税主要通过法律、

法律授权而制定的委任命令（一般以施行细则的方式）、法规命令，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解释函令

（行政规则）来进行，其中“税务函令是稽征机关在执行课税时应加以遵守的行为规范，因此在稽征

实务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税法本身的法律规定”，〔３〕“人民虽只有依法律

纳税之义务，实际上所适用之税法，是透过解释函令这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形象”。〔４〕 如何规范

税法解释函令，使其不至于侵犯纳税人基本权，在台湾地区同样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对此，台湾地

区通过众多的“行政法院”判决、〔５〕一系列“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６〕以及税法学者、行政法学

者对该问题进行的大量深入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实有引介之

必要。

一、税法解释函令的性质与类型

税收主管机关（台湾地区为“财政部”）对税法的解释，台湾地区学理上一般称为解释函令，除

此之外，还有称函释、释示、令函、税务函令等，概念使用上较为混乱，但至１９９６年修正“税捐稽征

法”增订第１条之１，引入解释函令概念，至此解释函令成为正式法律用语。

·８５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税收法定为大陆地区所使用的概念，在我国台湾地区通常被称为“租税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我

国《宪法》第５６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宪法中未明文列有税收法定条款。我国是

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确立税收法定

原则。台湾地区“宪法”第１９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与大陆地区宪法表述基本类似，但台湾地区通过

释第２１７号、３４６号、３８５号、４２６号、４９６号、５６５号、５９３号、５９７号、６０８号、６１５号、６２０号、６２２号、６３５号、６５７号、

６７４号等一系列“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确立了“租税法律主义”原则，即“人民仅依法律之规定纳税主体、税目、

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

葛克昌：《租税规避与法学方法———税法、民法与宪法》，载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

陈清秀：《税务令函之合理化的探讨》，载陈清秀：《税法之基本原理》，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

６７７页。

葛克昌：《解释函令与税行政》，载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三版）》，台北翰庐图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

版，第５０４页。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受理的案件中，逾六成以上为税务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针对“财政部”所作的税法

解释函令的效力及其适用而争讼。

例如，“大法官会议解释”２１０、２１８、３３７、３３９、３６７等多号解释，宣告税法解释函令“违宪”或与法律意旨

不符。



（一）解释函令之性质

解释函令其作成的原因主要有：１．行政机关为求法规统一适用，主动作成；２．主管机关应执

行机关要求而作成；３．人民就法规适用产生疑义，请求行政机关作成。〔７〕对于解释函令的性质，

台湾地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划分：

１．以是否有法规授权为判断标准。〔８〕如果有法规授权则为法规命令，如果是行政机关依其

职权所制订者则为行政规则。〔９〕

２．以解释函令的对象为判断标准。〔１０〕 （１）对纳税义务人的解释函令，无论是否以具体个案

为基础，原则上应认为是一种“知之表示”，是一种“讯信提供”，并非主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相互一

致公法上意思表示的行政契约，亦非针对具体个别事件的行政处分；（２）对稽征机关的解释函令，

就个别事件作具体的指示为“指令”，就规范行政内部秩序或行政行为的方式为抽象的指示，为行

政规则。

３．以内容抽象抑或具体为判断标准。〔１１〕 （１）主管机关应执行机关所请，就具体事件所为之

函释，其主要目的在于就具体个案指示合法、适当之解决方法，且仅下达该请求释示的机关，并非

抽象性之规定，因此不能界定为行政规则乃至法规命令，而只能理解为“个别指令”，属事实行为的

一种形态，而不具有对外法律效果。（２）就行政机关因人民请求释示法令疑义所为之函复的法律

性质，应认为人民请求释示法令疑义性质上属陈情行为，行政机关处理陈情的函释，除非有解为其

他行政行为之可能性，否则仅属不生具体法律效果的“观念通知”。但无论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为

之，抑或依请求被动为之，如果解释函令在内容上提出法令解释的通案性之抽象规范，且在程序上

符合“行政程序法”第１６０条所定的程序，应认为该解释函令属“解释性行政规则”。

目前，在台湾法学界，通说将税法解释函令解释为行政规则。行政机关发布或下达解释函令，

其目的在于统一行政机关的内部，包括发布机关本身、业务上具有隶属关系的下级机关与机关内

部的公务员，对于法令的解释及其运用方针，以避免互相矛盾的行政实务出现。发布解释函令的

权限，来自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组织权，与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的业务指挥监督权。亦即，

“财政部”发布或下达解释函令的权限，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行使，税法的解释函令性质上为行政

解释、行政释示。〔１２〕 “与根据法律条文明文授权所订立的法规命令不同，它是指上级税务机关，根

据其行政组织权力及业务指挥监督权所发布的行政规则。”〔１３〕行政规则没有法规性，因而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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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茂寅：《函释的法律性质》，载《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１第７期，第２４页。

葛克昌：《税法解释函令之法律性质———兼论税捐稽征法第一条之一之增订》，载《月旦法学杂志》１９９７

年第２期，第７１页。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５０条第１项规定：“本法所称法规命令，系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对多数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项所作抽象之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中央法规标准法”第７条规定了法规命令产生的

程序，“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订定之命令，应视其性质分别下达或发布，并即送立法院”。与法规命

令相对应的是行政规则（职权命令），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５９条第１项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规则，系指上级

机关对下级机关，或长官对属官，依其权限或职权所为规范机关内部秩序及运作，所为非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

之一般、抽象之规定。”行政规则与法规命令的区别在于：行政规则一无外部效力（不直接对人民产生效力）；再则

不须法律授权；三无须对外公告；四系法律适用而非立法。参见前注〔８〕，葛克昌文，第７１页。

陈敏：《租税法之解释函令》，载《政大法学评论》第５７期，第５页。

蔡茂寅：《函释的法律性质》，载《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１年第７期，第２４～２５页。

柯格钟：《税法之解释函令的效力———以税捐实务上娼妓所得不予课税为例》，载《成大法学》第１２期，

第６５页。

前注〔３〕，陈清秀文，第６７７页。



法律的授权，亦不具有法的拘束性。〔１４〕

（二）税法解释函令的类型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５９条第２项规定：“行政规则包括下列各款之规定：一，关于机关

内部之组织、事务之分配、业务处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规定。二，为协助下级机关或属官统

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及行使裁量权，而订颁之解释性规定及裁量基准。”大致上来说，行政规则的

种类主要包括：〔１５〕

１．组织性的行政规则。指关于行政机关内部组织与职务运作之规定，以及非属应以法律或法

规命令规定之管辖权及程序事项。例如：关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分层、事务的分配、文件的处理方

式、作业办法、工作时间等。

２．解释法规的行政规则。当立法者在法律中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加以规定，而有多种解释的

可能时，上级机关基于执行法律之职权，就此等概念，就有订定解释性行政规则之必要。由于法规

的解释极为复杂，基层行政人员未必能胜任，为了使法律的解释能够一致，以免对相同事实而有不

同的法律适用，因此上级机关有制订解释性行政规则之必要。在台湾地区，实务上以“财政部”对

税法及“内政部”对地政相关法规的解释最多。

３．简化规定的行政规则。国家课税权的行使需依赖课税行政处分。课税处分在本质上属就

大量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反复地作成行政处分，因此对于征税机关而言，对具体课税案件中的事

实认定、适用法律，存在着高度行政简化的需求。税法上为了达成行政简化目的，并提高行政效

率，遂发布有关事实认定的裁量基准，如评估（估价）准则以及类型化规定，以减轻征税机关调查事

实义务的负担。

４．裁量准则的行政规则。裁量乃是为追求正义而设，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应虑及法规的

目的，并考虑具体个案的情况，以寻求个案中最适当、最合乎正义的决定，然而行政人员并不一定

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最妥当的裁量，因此上级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利用行政规则统一裁量的

基准。例如“税务违章案件裁罚金额或倍数参考表”，即是“财政部”为使办理裁罚机关对违章案件

的裁罚金额或倍数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参考。

５．补充法规的行政规则。在法律规定存在漏洞，或法律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行政机关为填

补该法律漏洞或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补充课税的细节性、技术性内容，而颁布补充法律规定

的行政规则。

税法解释函令的分类与上述行政规则的分类相似，例如，陈敏教授将税法解释函令分为事务

处置、解释法规、裁量行政、替代法律与调查事实的解释函令等。〔１６〕 陈清秀教授认为税法解释函

令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组织性函令与解释适用法规的函令，其中解释适用法规的函令又可

以具体分为解释性的函令、裁量准则性的函令、简化规定的函令、补充法规的函令，〔１７〕葛克昌教授

将税法解释函令分为最狭义（阐明法规原意）、狭义（还包括延伸、补充或具体化税法规定）、广义

（包括裁量准则性与事实认定准则性）、最广义（包含机关组织内部、事务分配、业务处理方式、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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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修：《具有外部效力之行政规则》，载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台北新学林出版公

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１～３３３页。

陈敏：《行政法总论（四版）》，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４４～５４６页。

陈敏：《租税法之解释函令》，载《政大法律评论》第５７期，第１１页。

前注〔３〕，陈清秀文，第６７７～６７９页。



管理），等等。〔１８〕

二、税法解释函令的作用及效力范围

北野弘久教授认为，税法解释函令（在日本称为税收通告）主要有以下作用：１．具有使抽象且

复杂的法规通俗易懂，易被国民理解的功能。２．如果任由税务第一线来解释、操作法规易出现不

公平的现象，而通告则具有防止这种不公平现象发生的功能。３．通告规定了一定的统一基准，它

可以避免因对税法的解释和对要件事实的认定的不同而给税收征管实务带来的混乱，有利于提高

税务执法的效率。〔１９〕

陈清秀教授对此亦有类似的认识，并将税法解释函令的作用具体概括为４个方面：〔２０〕１．事实

上的行为规范。由于税务案件为大量反复的事件，税法上的解释函令在税务行政的实际面上，与税法

同样扮演重要的行为规范的角色。即税务函令在解释具体的税收法规以及作为裁量准则的情形，于

“事实上”具有规范的性格，又在解释函令填补税法规定的漏洞的情形，“实质上”也具有补充或修正税

法规定的效果，而对于国民的权利义务发生重大影响。２．维持课税的公平。税务函令限缩各个稽征

机关对于个案决定的自由空间，使各个稽征机关根据函令所定的统一标准课税，透过相同法律见解的

采用，使具有同样税捐基础事实的纳税义务人，不论身在何处，面对何地的税捐行政机关，均享有相同

的税捐待遇，因此而有助于实现税法的平等课税原则。３．减轻稽征机关工作负担。由于税务函令

表示一定的基准，可以在租税法律的解释以及要件事实的认定上，避免事务上的混乱以及各自为

政的现象，并提高稽征行政的效率。４．提高法的安定性。税务函令的公布，使纳税人可以事先了

解及预见稽征机关对于税务法规所持见解以及课税方式，使税捐稽征机关的行为，具有预测的可

能性，亦即具有使税捐法律秩序透明化的作用，从而提高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综言之，行政机关为追求效率，或为避免属官或下级机关解释法律的分歧，对于具体的、细节

性的事项可以通过解释函令来加以规范，并借其内部服从义务，拘束属官及下级机关。解释函令

的主要作用在于确保法令的各级主管机关及实际执行机关能依统一的标准执行法令，避免标准各

殊、宽严不一的情形发生，而损及行政的一贯性乃至施政品质。〔２１〕 此外，为确保税收法规的统一

公平的执行，减轻税务人员以及税务代理人的适用法令遭遇疑义之困难与工作负担，并使税收稽

征机关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进而提高税收法规的安定性，也有使解释函令存在的必要。因

此，客观地讲，税法解释函令对于确保税收法规的统一执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

函令，由税务机关依自行判断进行税法的解释与适用，税务行政必将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２２〕

对于税法解释函令的效力范围，台湾地区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归纳：

首先，不同类型的解释函令其效力范围并不相同：〔２３〕１．组织性函令。有关行政机关的管辖

规定与程序规定，如果是有意识地补充法律漏洞并使法律规定具有执行可能性时，则具有直接的

外部效力，并因此产生具有一般拘束力的法规范。２．解释性函令。法律的解释与诠释是法官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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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解释法规的税务函令对法官而言，并没有比文献上学说见解，具有更大的“证明及拘束价

值”。３．简化规定的函令。为简化稽征程序所发布有关事实认定基准的税务函令，例如估价准则

以及类型化规定，理论上法院固然不受其拘束，然而由于法官的经验知识并无法“推翻”这种准则，

因此，这类准则大部分似可认为在妥当而且并非显然不正确的范围内，法院将适用此类准则。

４．裁量准则。裁量准则涉及行政机关可以自主地从事行政活动的领域，而法院只能在有限的范围

内得以介入。如果税务机关已设定了裁量准则，则应推定稽征实务上已按照该裁量准则处理其行

政事务。依据平等原则，行政机关本身应受其拘束，而应普遍地加以适用。但对于有瑕疵的裁量

权的行使并不生自我拘束，即并无不法的平等。

此外，针对不同的对象，解释函令的效力亦不相同：

１．对于行政机关。解释函令对内部，主要为发布解释函令的行政机关本身、具业务上隶属关系

的下级行政机关，及机关内部的公务员具有拘束力。例如，在日本，虽然税收通告非税法的渊源，但在

行政组织内部它具有约束力。譬如对国税厅的通告，只要该通告不是非常明显地违宪、违法，国税工

作人员就有义务服从。不服从通告的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公务员法而成为惩戒处分的对象。〔２４〕除此

之外，对于上级机关或业务上并无隶属关系的其他行政机关，原则上并无拘束力。然而，基于行政一

体性与行政业务互相尊重原则，虽无隶属关系的同级或上级行政机关，仍应该尽量尊重其专业意见，

在办理部内事项时，如果涉及税收业务，应征询税务主管部门的意见，或与之共同形成法律适用的结

果。如果发生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情况，则应经由彼此间或共同上级机关协调，得出一致的结论。

２．对于人民。解释函令并不具有拘束人民的规范上效力，例如东京高级法院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

日判决认为：“因为上级行政厅的通告是表示对下级行政厅适用法令的基准或其他运用方针等的

准则，所以它一般不对一般国民有约束力。以通告解释行政为名，而实际上带有等同于修正或补

充法令所带来的后果，会给国民的权利义务造成重大影响，故要严格禁止。”〔２５〕但事实上，只要人

民在事实上未予争执，在税收实务上解释函令仍具有一定的事实上适用的效力，即事实上拘束力。

解释函令事实上的拘束力，同时还表现在基于平等原则的适用上。如果人民认为适用解释函令的

结果对其有利，可以主动要求行政机关采用解释函令的内容。在平等原则下，税务机关若无正当

理由，对其他纳税义务人适用解释函令的内容，却对与本案具有同样基础事实的纳税义务人拒绝

适用，即属无理由的差别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差别、不利待遇的纳税义务人可请求税务机关

对于系争的个案，同样适用行政机关已经发布的解释函令的内容。

３．对于司法机关。解释函令并不具有拘束行政机关以外的机关，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效力。司

法机关在权力分立原则下依法独立审判，其对于法律的解释适用是其固有的权限，自然不受行政

机关依据职权所表示解释内容的拘束，此为法治国家的基本常识。〔２６〕 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第

１３７号解释强调“法官于审判案件时，对于各机关就其职掌所作有关法规释示之行政命令，固未可

径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其合法适当之见解”，第２１６号“解释”亦重申了此内容。不

过，出于税法基于税务行政上的“实用性”考虑，为了简化稽征程序，而就课税事实的认定，设定通

案认定标准的权限，如“固定资产耐用年数表”“递耗资产耗竭率表”“各业所得额标准”“同业利润

标准”等，在实务中，此类通案认定标准涉及专门技术事项，其作成之行政手续如已有制度保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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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正人士及或专家之参与决定，足以确保其判断之公正妥当性时，则为维持课税公平及稽征便

宜考虑，行政法院宜尊重其通案认定标准，而仅能就其作成手续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已。反之，若

其作成手续并无确保其公正决定之制度保障，则行政法院于裁判上自可不受其拘束，而得独立审

查认定其通案标准内容之合理性及妥当性，并以自己之判断取代稽征机关之判断。〔２７〕

综上，解释函令是针对下级机关及公务员所做的规定，因此下级机关和公务员（内部的）受其

拘束，对于人民或法院并无（外部的）拘束力。〔２８〕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６１条亦规定，“有效

下达之行政规则，具有拘束订定机关、其下级机关及属官之效力”。但在事实上，由于许多解释函

令是规定行政机关如何处理对人民的行政事务，因行政机关的适用，使解释函令具有“事实上的对

外效力”。

三、税法解释函令不是税法的法源

在税法领域，由于受租税法律主义原则的支配，课税全部要件原则上均应通过法律的形式予

以规定。但由于作为税法规范对象的经济活动极为复杂多样且时常变化，同时税务在其性质上具

有大量性、重复性和复杂性，欲以法律的形式完全加以把握，实际上有其困难，因此税务机关在适

用税法时对税法进行相关的解释，势所难免。可以说，税法的正确适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对

税法的合理解释。对于税法解释函令是否是税法的法源，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１．肯定说。康炎村认为：“行政释示为命令的一种，可补充法源的不足，苟不违反税收法律主

义，亦不能否认其效力。”〔２９〕黄俊杰教授认为，“税捐解释函令，是相当重要的税法法源，其法律性

质被多数学者及实务见解视为行政规则”，但同时亦指出，“其内容若规范人民权利义务事项，则应

以法规命令称之始为妥当”。〔３０〕

２．否定说。陈清秀教授指出，由于税务函令的发布是从行政权衍生而来，因此无须法律的授

权，即可发布。其主要作用在于阐明解释法规的意旨或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或加以具体化），性

质上是一种“法律见解”或涉及课税事实的认定方法，但并不是法律规范，在解释法学上并不具有

法源性。在其并非显然违法的情形，因对于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因公务员法上之服从义务，

而具有其拘束力，此种拘束力系在行政组织内部发生，其对于国民（纳税人）以及“行政法院”均无

拘束力。“行政法院”于裁判时，固可以引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适当之不同见解，并不受解释

令函之拘束。因此，解释令函并非法规范，不属于税法的法源。〔３１〕 黄茂荣教授认为，当职权命令

或行政规则内容符合相关法规意旨时，其所具有的事实上的拘束力与法规命令所具有之规范上的

拘束力并无区别，但仍不适于因此认为职权命令具有与法规命令同位阶之法源资格。其与法规命

令在形式上的区别为：职权命令欠缺立法机关之明确的授权依据。在实质上的区别为：职权命令

之外部效力只是事实上的，而法规命令之外部效力则是规范上的。〔３２〕柯格钟教授认为，作为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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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范，不仅是人民与人民间、人民与国家间行为时约定应互相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国

家的司法机关，在解决人民与人民间、人民与国家间各种纠纷时的裁判基准，亦即裁判规范。具有

规范上效力指同时具有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效力。由于税务函令并无拘束人民与司法机关的

效力，不具有规范上的效力，不应成为法源之一。〔３３〕

综上，通说认为，税法解释函令不是税法的法源，但基于行政惯例、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平等原

则，而对外发生间接的效力。人民可通过解释函令了解税务机关如何执行税法，并据此规划生产、

生活，因此税法解释函令事实上构成法秩序之一环。事实上，税务行政多根据税务函令执行，只要

纳税人方面不予争执，有关税收法规的解释、适用的大多数问题，概依解释函令解决，因此，在现实

的层面，解释函令与法源具有同样的机能。〔３４〕因此，北野弘久认为，虽然税收通告在法解释学上

不具有法的渊源性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税收通告在税务行政的实践中可以发挥与法律相

同的，即作为法律上的重要行政规范的职能，在法社会学观点上，税务通告也可以构成租税的法的

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５〕

四、税法解释函令制订与适用的若干问题

（一）制订税法解释函令应遵循的准则

首先，必须遵循租税法律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权力分立体制下，为达保障人权与增进公

共福祉之目的，要求一切国家作用应具备合法性。此种合法性就行政领域而言，即所谓“依法行政

原则”。〔３６〕依法行政原则在税法领域的表现即为租税法律主义，税法解释函令的内容不得逾越租

税法律主义的界限。

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通过一系列解释，阐明了税法解释函令必须遵循租税法律主义的原

则。例如，释字第２１７号解释：“‘宪法’第１９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人民仅依法律

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目而负纳税之义务。”释字第２１０号解释理

由书：“‘宪法’第１９条所谓依法律纳税，系兼指纳税及免税之范围，均应依法律之明文。至主管机

关订定之施行细则，仅能就实施母法有关事项而为规定，如涉及纳税及免税之范围，仍当依法律之

规定，方符‘宪法’所示租税法律主义之本旨。”释字第３６７号解释理由书指出：“人民仅依法律所定

之课税要件而负缴纳义务或享受减免缴纳之优惠，举凡应以法律明定之租税项目，自不得以命令

作不同之规定，且命令之内容不能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释字第４１５号解释：

“主管机关基于法律概括授权而订定之施行细则，仅得就实施母法有关之事项予以规范，对纳税义

务及其要件不得另为增减或创设。”释字５３０号解释要求“不得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近期“大法

官会议”释字第６２０、６２２、６４０、６４７号解释均阐明：“宪法”第１９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系指“国家”课人民以缴纳税捐之义务或给予人民免税捐之优惠时，“应就租税主体、租税客体、租

税客体对租税主体之归属、税基、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租税构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规定。

主管机关本于法定职权就相关法律所为之阐释，自应秉持‘宪法’原则及相关法律之立法意旨，遵

守一般法律解释方法而为之。如逾越法律解释之范围，而增加法律所无之租税义务，则非‘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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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条规定之租税法律主义所许”。

其次，税法解释函令应依照法律解释的方法，进行合乎目的的、符合量能课税原则的解释。例

如，“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１７号解释：“其事实认定方法的指示，也应以经验法则为基础，俾接近实

质的真实。并应容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推翻。”释字第２１８号解释：“有关事实认定的函令，除基于实

用性原则考虑外，更应斟酌年度、地区、经济状况等特殊性，以力求客观、合理、使与纳税义务人之

实际所得相当，以维租税公平原则。”释字第２２１号解释：“有关证据方法或证明责任的令函，也不

得变更税法上举证责任之分配法则。”

第三，税法解释函令必须遵循行政规则订定的程序。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１６０条规定：“行

政规则应下达下级机关或属官，行政机关订定为协助下级机关或属官统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及行使

裁量权，而订颁之解释性行政规则及裁量基准性行政规则，应由首长签署，并刊载于政府公报发布。”

第四，税法解释函令必须纳入法令汇编。台湾地区“财政部”为避免多年前发布的老旧、不合

时宜的解释函令至今仍然继续发生效力，实践中已建立起一套解释函令的定期检视、审查与编定

成册的制度。且每当其发行新一版的法令汇编，即在序言中规定“资料基准日”（某某日）之前发布

的解释函令，凡未经收录于最新版的法令汇编，自“效力基准日”（某某日）起，除非“财政部”重新核

定，即不再援用。该制度可以使人民能够便利地掌握某一领域（如某些税目）相关法令的全貌，毋

庸自行四处零散地挖掘、搜寻，有助于维持法规的透明性，有利于人民的投资、生产等规划，因此有

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４日，台湾地区“大法官”第１２８６次会议以“系争财政部解

释函令未被编入最新一版法令汇编”而认为该解释函令“形同废止”，不再具有拘束力，认可了“财

政部”的以上做法。

（二）税法解释函令能否溯及适用？

１．税法解释函令的生效日期。税法解释函令的生效日期，主要涉及能否溯及适用的问题。陈

清秀教授认为，税法解释函令应自其所解释的法规生效之日起适用，理由在于税务函令主要是阐

明解释法规的意旨或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或加以具体化），性质上为一种“法律见解”或涉及课税

事实的认定方法。由于函令只是阐明法规的原意或执行法规时有关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方法，因

此，追溯既往自法规生效日有其适用，原则上应为法之所许。〔３７〕 不过，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认识。

有论者认为，根据解释函令的不同种类，其生效日期亦不同：〔３８〕（１）解释性函令。主管机关发布

这类解释函令，目的在于阐明法规原有的含义，使有关规定得以正确适用，并无创设或变更法规的

效力，由于其以法规固有的效力为其规范，自应从被解释的法律生效时适用。“大法官会议解释”

释字第２８７号解释采此观点：“行政主管机关就行政法规所为之释示，系阐明法规之原意，故应自

法规生效之日起有其适用。”（２）组织性函令。这类函令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仅有对内

效力，亦即仅对行政机关公务员产生拘束力，应依“中央法规标准法”第１３条的规定，其效力自下

达之日起发生。若公文下达迟延而公务员已因其他途径知悉者，亦可自知悉日起生效。（３）简化

规定的函令及裁量准则的函令。这类函令通常以职权命令的形式公布，内容为上级机关对课税事

实的认定、裁量基准等。此类函令基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而产生间接对外效力，其生效日期的法

理，应准用产生对外效力的法规命令性质的函令，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１３、１４条的规定，自公布

或发布之日起算至第３日起发生效力，如订有施行日期的，自该特定日起发生效力。（４）补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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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３〕，陈清秀文，第６８７～６８８页。

邱静芬：《租税行政规则之研究———其与课税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之关系》，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硕士

论文２０１１年，第６０～６２页。



的函令。此类函令目的在于填补法律漏洞，或补充课税细节性、技术性规定等，同因行政自我拘束

原则而产生间接对外效力，其生效日期的法理，应与上述简化规定的函令及裁量准则的函令相同。

２．税法解释函令变更是否溯及适用。税法未经修正，而解释函令变更时，应如何适用，涉及纳

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德国学者Ｌａｎｇ认为，如果行政机关在年度中废弃或修正原解释函令

的内容，则何时为纳税义务人的信赖利益保护终止的时间点，居关键重要性的地位。对此，纳税义

务人的信赖利益，显然是建立在整个税法，包括解释函令在内的法秩序基础上。换言之，若以纳税

义务人的角度而言，纳税义务人是以包括税法上解释函令在内的税法法秩序作为根据，而做出相

对应的税捐规划。纳税义务人信赖税法秩序的基础，必须一直等到立法者或行政机关，正式公布

新的法律或新的解释函令时才结束。因此，将年度中变更后的新解释函令适用于同一年度刚开始

时的课税事实，仍为法律效果的溯及既往，即税务机关已经将税捐之法律效果，适用于纳税义务人

先前已完成之信赖行为。〔３９〕

对于解释函令变更是否溯及适用，主要存在四种学说：（１）以是否作成课税处分或结算申报为

准。目的在于保护人民对于现行法律状态的信赖，尤其租税义务人对于稽征机关作成课税处分时，对

其有利之法律、判例或解释函令所产生的信赖，应加以保障。因此，根据以往的法律见解（解释函令）

所作成的以往的课税处分，不得因解释函令被法院宣告违法，而作不利于人民的变更。（２）以是否有

利于当事人为准。在后的解释函如果对当事人不利，不溯及既往；反之，如对当事人有利，不问案件

是否确定，均有其适用。（３）以案件是否确定为准。在解释函发布前已确定的案件，不问适用结果

对当事人是否有利，一律不适用。（４）折中说认为，原则上以案件是否确定为准，但对于在前的解

释违背法律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即使案件已经确定，仍得适用在后的解释以获救济。

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解释”释字第２８７号解释采折中说：“行政主管机关就行政法规所为之

释示，系阐明法规之原意，固应自法规生效之日起有其适用。惟在后之释示如与在前之释示不一

致时，在前之释示并非当然错误，于后释示发布前，依前释示所为之行政处分已确定者，除前释示

确有违法之情形外，为维持法律秩序之安定，应不受后释示之影响。‘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五年

三月二十一日台财税字第七五三〇四四七号函说明四‘本函发布前之案件，已缴纳营利事业所得

税确定者，不再变更；尚未确定或已确定而未缴纳或未开征之案件，应依本函规定予以补税免罚’，

符合上述意旨，与‘宪法’并无抵触。”释２８７号解释对于“尚未确定或已确定而未缴纳或未开征之

案件”，并不考量变更后的新函令对于纳税义务人是否有利，均一律适用新函令，显然对纳税义务

人信赖利益保护明显不足。

为解决税法解释函令变更后如何适用的问题，１９９６年台湾地区修正“税捐稽征法”，增加第１

条之１，“财政部依本法或税法所发布之解释函令，对于据以申请之案件发生效力。但有利于纳税

义务人者，对于尚未核课确定之案件适用之”。但该条规定仅仅宣示了对于纳税义务人有利的新

解释函令，得溯及适用尚未核课确定的案件，但却并未厘清如果新解释函令对于纳税人较为不利，

得否溯及适用。因此，实务中有关解释函令变更，纳税人信赖利益保护方面的纠纷仍然不断，学术

界理论方面的探讨亦一直在继续。

２０１１年，台湾地区对“税捐稽征法”第１条之１进行了修正，保留了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

三项新的规定，“财政部发布解释函令，变更已发布解释函令之法令见解，如不利于纳税义务人者，

自发布日起或财政部指定之将来一定期日起，发生效力；于发布日或财政部指定之将来一定期日

前，应核课而未核课之税捐及未确定案件，不适用该变更后之解释函令”；“本条‘中华民国’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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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修正施行前，财政部发布解释函令，变更已发布解释函令之法令见解且不利于纳税义

务人，经税捐稽征机关依财政部变更法令见解后之解释函令核课税捐，于本条中华民国一百年十

一月八日修正施行日尚未确定案件，适用前项规定”；“财政部发布之税务违章案件裁罚金额或倍

数参考表变更时，有利于纳税义务人者，对于尚未核课确定之案件适用之”。

至此，修正后的“税捐稽征法”第１条之１，较为充分地防堵了不利解释函令的溯及适用，使税

法解释函令变更充分地顾及了信赖利益保护。〔４０〕

结　束　语

目前，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尚未得到很好的贯彻。长期以来，由于“宜粗不亦细”的立法指导

思想，加上税法领域立法经验的欠缺，公众以及专家立法程序参与的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立法显得较为疏漏，实践中主要依赖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的各种“通知”“意见”

“公告”“办法”等数量庞大的函令来统一执行。至于省级及省级以下各级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

其数量更是惊人。我国税收领域实际上奉行的是“函令行政”。〔４１〕 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背离了

《宪法》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

亟待予以改进。从微观层面看，新近修改并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

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第６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

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

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亦即，《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规

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但是，与我国台湾地区“中央法规标准法”“税捐稽征法”对解释函

令有较明确的界定，学术界对解释函令有大量的探讨所不同的是，目前对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以及省级及省级以下的税务机关所作的汗牛充栋、频繁变更的行政函令是否是税法的法源，其适

用的范围、适用条件，如何进行合法性审查，等等，我国立法上无明确的定位，学术界在理论上亦缺

乏深入的甚至是必要的研究。因此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对于大陆地区法院在税务行政

诉讼中正确行使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宏观层面看，无论基于人性的

角度，还是基于历史的经验，由征税机关来决定征税事项，税法实际操控于征税机关之手，其必然

后果就是税收领域的乱象环生，纳税人负担愈发沉重且难以减轻。落实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保障公民宪法财产权，规范政府征税权力，而厘清税

收领域解释函令的性质、适用范围、合法性审查等内容尤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笔者相信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责任编辑：许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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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法学界对“税捐稽征法”第１条之１的修正，予以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学者们亦提出了“强化信

赖保护，但似乎遗漏原因案件”，“未考量是否具有信赖保护要件，似乎矫枉过正”，尤其是对“税捐稽征法”第１条之

１可能实际上提升了解释函令的拘束力而表示了担忧，并撰文以澄清。参见林三钦：《税捐稽征法第一条之一相关

问题探讨———税法解释函令与裁罚基准之溯及效力》，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台湾大学税务行政救济研讨会交流稿；以

及前注〔４〕，葛克昌文，第５０１～５４５页。

对于这一类函令，我国《立法法》上尚未有明确的名称，因此从立法意义上讲并无其法源地位，此类函令

在法理上属于“行政解释”。


